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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一场以“全球化”“信息化”“终身教育・终身

学习”“知识本位”“多元文化共生”等为特点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在此背景下，人

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为了从婴幼儿阶段为其人生打下良好的基础，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 OECD 为首的世界各国均将婴幼儿保教体制改革提高到了国家建设的课

题上来。目前，世界各国的改革焦点均体现于：①建设一元化的婴幼儿保教体系，开发

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婴幼儿保教课程，建构以保障婴幼儿的“生存权”“学习权”“发展权”

为目标的高品质的保教内容。②建设一体化的保教师资教育体系，开发高质量的保教师

资培养课程，培养具有专业素质高的保教师资。本文以考察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体制的

建构过程与改革动向为主要目的。希望本文能为我国的保教师资教育改革起到有益的启

示作用。 

【关键词】日本；保教师资培养制度；保教师资培养课程；保教师资的专业性 

 

前言 

     21 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以“全球化”“信息化”“终身教育・终身

学习”“知识本位”“多元文化共生”等为特点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在此背景下，人

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为了从婴幼儿阶段为其人生打下良好的基础，自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以 OECD为首的世界各国均将婴幼儿保教
1
体制改革提高到了国家建设的课

题上来
2
。目前，世界各国的改革聚焦点均体现于：①建设一元化的婴幼儿保教体系，

开发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婴幼儿保教课程，建构以保障婴幼儿的“生存权”“学习权”“发

展权”为目标的高品质的保教内容，提高保教质量。②建设一体化的保教师资教育体系，

开发高质量的保教师资培养课程，培养专业素质高的保教师资。 

1本文中使用的“婴幼儿保教”一词是借鉴当今世界范围的学前教育改革所推行的“ECEC=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人生初始的教育与保育)或“ECCE=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人

生初始的保育与教育)的概念而定位的。其内涵是指:从出生到就读初等教育之前的任何环境下的儿童的

生存、成长、发展、学习――包括健康、营养与卫生、以及认知的发展、社会性的发展、身体的发育和

感情的发展。目前，“婴幼儿保教”已经成为 21世纪学前教育改革的核心概念。日文中通常使用“保育”

一词来表达“婴幼儿保教”的概念，然而，它与中文里仅仅表达“照顾、照看、看护”(care)等意思的

狭义的“保育”不尽相同。因此，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中尽量使用“保教”一词。但在一些专有名词中，

如“保育所”“保育士”“保育教师”等使用“保育”时，其内涵均以日文的“保育”概念为准。 
2劉郷英（2013），p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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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考察日本的婴幼儿保教体制改革的动态为主要目的。关于前述的改革聚焦

点①，近年来，日本正在开展幼保一体化的婴幼儿保教制度改革。为了改革持续至今的

幼保二元化的双轨制保教体制，创建以保障所有儿童的最佳权益为目标的福利・保教・

育儿支援一元化的保教体制，2010年 6月，日本政府推出了“儿童・育儿新体制”改革

方案,并于 2012年 8月颁布了有关儿童・育儿 3项法律，3项法律的宗旨是：在基本认

识家长要对育儿肩负首要责任的前提下，综合促进婴幼儿保教・育儿支援，大力发展集

“幼稚园的学校教育功能”、“保育所的儿童福利性保教功能”和“社区的儿童・育儿支

援功能”为一体的“幼保合作型认定儿童园”制度，从政策上促进“幼稚园”和“保育

所”逐渐向“幼保合作型认定儿童园”制度转制，创建针对“认定儿童园”、“幼稚园”、

“保育所”统一的资助制度，充实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儿童・育儿支援事业。自 2015

年 4月 1日起，“儿童・育儿新体制”已正式开始实施
3
。 

本文将针对前述的改革聚焦点②，以考察战后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体制的建构过程

及改革动向为目的。具体考察以下几项课题。 

1. 战后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制度的发展过程 

2. 保教师资培养制度的改革动向 

3. 保教师资培养课程设置国家标准与课程设置实例 

4. 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体制的特色及今后的课题 

 

一、 战后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制度的发展过程 

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是受双轨制的保教制度―幼稚园教育制度和保育

所保教制度―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制度自二战后至今一直是循着“幼

稚园教师”（kindergarten teachers）和“保育士”（nursery teachers）（1998年之前

被称为“保姆”）的双轨制培养途径发展起来的。 

 

1．“幼稚园教师”培养制度的发展过程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于 1947年颁布了反映新日本教育根本的≪教育基本法≫和≪

学校教育法≫。依据≪学校教育法≫的规定,幼稚园被正式纳入学校教育系统，其定位是

为义务教育及其后阶段的教育打基础的学前教育机构。由文部省(即现在的文部科学省＝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管，收托不缺

乏家庭保教的满 3岁以上～满 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同时，将幼稚园里负责幼儿保教

工作的职员名称由“保姆”改称为“幼稚园教师”(kindergarten teachers）。 

“幼稚园教师”的培养是依据 1949 年政府颁布的≪教育职员执照法≫正式开始实

3刘乡英・中田照子（2014），pp.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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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教育职员执照法≫是反映战后日本教师教育的根本法规，日本的教师教育从此

由以师范院校为主的封闭制教育转变为以在大专院校里设置由文部省认定的教师培养课

程为主的开放制教育
4
。 

≪教育职员执照法≫规定，幼稚园里从事学前保教工作的职员必须要持有“幼稚园

教师执照”。当时规定的“幼稚园教师执照”有两种。即大学本科毕业的可以取得“幼

稚园教师 1级普通执照”，大专毕业的可以取得“幼稚园教师 2级普通执照”。当时“幼

稚园教师”培养机构,多是以私立大专为主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随着有关教师

培养的法律法规建设的完备，以培养师资为主要任务的 8所国立大学
5
里首次增设了“幼

稚园教师”培养课程。从此结束了以往只有私立大专院校培养“幼稚园教师”的历史。

1990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教育职员执照法≫，为了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师执照由

原来的两种改为三种。以“幼稚园教师执照”为例，在原有的“幼稚园教师 1级普通执

照”和“幼稚园教师 2 级普通执照”(1990 年以后，“级”改称为“种”)的基础上，针

对持有“1 级普通执照”的幼稚园教师，增设了硕士研究生毕业程度的“幼稚园教师专

修普通执照”。“幼稚园教师”培养从此呈现出高层次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另外，2007

年 6 月，新修改的≪教育职员执照法≫规定,各级别的教师执照均由原来的永久制改为

10年更新制，并于 2009年 4月正式开始实施
6
。 

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表明，截至 2015年 4月为止，日本共有 469所“幼稚园教师”

培养机构(其中包括同一所大专院校里的不同部门同时开设的多个培养机构)，其中大学

本科程度的培养机构共 254个，约占 54.2％。其中，国立大学 50个，公立大学 9个，

私立大学 195个。大专程度的培养机构共 215个，约占 45.8％。其中，公立大专 5个，

私立大专 210个。私立培养机构共 405个，约占 86.4％。另外，开设硕士课程的“幼稚

园教师”培养机构共 114个，其中国立大学 50个，公立大学 3个，私立大学 61个
7
。 

 

２．“保育士”培养制度的发展过程 

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以“保障最低生活”为基本的反映日本社会保障理念的≪

儿童福利法≫。保育所则根据《儿童福利法》的规定，被纳入儿童福利系统，由厚生省(即

现在的厚生劳动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主管，收托缺乏家庭保

教的 0岁～满 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儿童福利法≫第 13条中规定:在儿童福利机构

中“负责儿童保教工作的妇女称为保母”。 

4岩本俊郎（2011），pp.3 
5截至 2015年 4月为止，日本共有44所以培养师资为主要任务的国立大学，其中有 43所大学里开设“幼

稚园教师”培养课程。 
6文部科学省(2015a) 
7劉郷英・李煜·王磊(2016)，p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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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厚生省儿童局颁布了《关于保母培养机构的设置及运营通知》。《通知》中

规定：保母培养机构必须由厚生大臣（既现在的厚生劳动大臣＝Minister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指定，修业年限为 2年。当时的培养机构大多是职业高中或中专。

除此之外，还保留了保母资格考试制度。直到 1962年，日本政府全面修改了保母培养机

构的教育课程，在大专程度保育学科的教育课程里，编制了同时培养“幼稚园教师(2级)”

和“保母”的综合课程。1970年，随着社会的激剧变化以及保育运动的不断高涨，家庭

问题以及孩子自身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多样，社会对婴幼儿保教工作者的质量及专业水

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提高保母培养机构的质量也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

下，保母培养机构的教育课程也做了全面修改，新课程里增设了“婴儿保教Ⅰ”和“婴

儿保教Ⅱ”的新科目。 

1998 年，新修改的≪儿童福利法≫正式承认自 1977 年以来一直被称为“保母”的

男性保教工作者的身分，将“保母”的名称改为“保育士”。2001年，新修改的≪儿童

福利法≫规定“保育士资格”为国家资格。2002年，新修改的≪儿童福利法≫对“保育

士”的工作职能做了扩大性的规定。即“保育士”既是儿童的保教工作者，也是为那些

在家庭育儿中感到焦虑的母亲提供“育儿援助”以及对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儿童家长提

供保教指导”的生活援助者
8
。2015年 7月最新修改的≪儿童福利法≫中规定的“儿童

福利机构”共有 12种:“助产机构”“婴儿院”“母子生活支援机构”“保育所”“幼保合

作型认定儿童园”“儿童厚生机构”“儿童抚养机构”“残障儿童收托机构”“儿童发展支

援中心”“情绪障碍儿童短期治疗机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家庭支援中心”。“保

育士”即是指在以上机构负责儿童保教的专业人员。 

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表明，截至 2015年 4月为止，日本共有 641所“保育士”培养

机构(其中包括同一所大专院校里的不同部门同时开设的多个培养机构)，其中大学本科

程度的培养机构共 264个，約占 41.2％。其中，国立大学 20个，公立大学 10个，私立

大学 234个。大专程度的培养机构共 377个，約占 58.8%。其中，公立大专 10个，私立

大专 367个。私立培养机构共 601个，約占 93.8％。然而，与培养机构的学历层次无关，

“保育士”培养课程一律是 2年制的。另外，有 504个(約占 78.6％）培养机构里开设

了同时培养“幼稚园教师(1级和 2级)”和“保育士”的综合课程。其中，国立大学 20

个，公立大学 9个，私立大学 192个，公立大专 5个，私立大专 278个
9
。 

 

二、保教师资培养制度的改革动向 

    如「前言」中所述，自 2015年 4月 1日起，日本政府正式启动了“儿童・育儿新体

8刘乡英・中田照子·平岩定法·丹羽正子·宍戸健夫（2012） 
9劉郷英・李煜·王磊(2016)，pp.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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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今后几年，日本的婴幼儿保教体制将逐渐转向幼保一体化的“幼保合作型认

定儿童园”制度。毋庸置疑，保教体制的改革必将导致保教师资培养制度的改革。2012

年 8月颁布的有关儿童・育儿 3项法律中明确规定，“幼保合作型认定儿童园”里负责婴

幼儿保教的工作人员名称为“保育教师”(teachers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笔者译)，并规定“保育教师”必须要具备“幼稚园教师”和“保育士”的双重资

格。然而，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截至 2010年 5月为止，日本的幼稚园里，有 75％的

在职教师持有“幼稚园教师”和“保育士”的双资格，新任教师中有 80％持有双资格。

同样，保育所里，有 76％的在职保育士持有双资格，新任保育士中有 87％持有双资格
10
。 

为使“幼保合作型认定儿童园”正常运作起来，政府规定在新制度实施 5 年之内暂

且承认持有其中单一资格的幼儿教师为“保育教师”。但持有单一资格者需在此期间取得

另外一种资格。目前，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分别出台了单资格在职人员取得“幼稚

园教师”或“保育士”资格的履修科目及学分特例，以保证单一资格者能顺利取得另外

一种资格
11
。 

 

三、现行的保教师资培养课程设置国家标准及四年制大学课程设置实例
 

1．“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设置国家标准 

    日本各大专院校的“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均是依据文部科学省颁布的『教师执照

法施行规则』(最早公布于 1949年文部省令第 38号。最新修改于 2015年 6月 1日文部

科学省令第 26号）
12
规定的课程标准设置的。 

    根据课程标准的规定，“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包括以下课程种类，课程领域和学分

要求(见表 1。此表由笔者制作)。 

表 1：『教师执照法施行规则』中规定的“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标准 

课程种类 课程领域・学分要求 

『规则』第

66 条之 6

规定的通

识课程 

“日本国宪法”(2学分)；“体育”(2学分)；“外语交流”(2学分)；

“计算机操作”(2学分) 

＊取得“幼稚园教师1级或2级普通执照”需必修包括上述4个领域在

内的 8个学分以上的课程。 

10文部科学省(2010) 
11文部科学省(2013)。厚生労働省(2013b) 
12文部科学省（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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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教 学

的 课

程 

 

要求从“语文”“数学”“生活”“音乐”“图画手工”“体

育”等与教学相关的课程中选修一门以上的课程。 

＊取得“专修执照“和“1级执照”需学修 6个学分以上，“2

级执照”需学修 4个学分以上。 

 

 

 

 

 

有 关

教 师

职 务

的 课

程 

①“有关教师职务意义的课程”：包括“教师职务的意义以及教

师的作用”“教师的职务内容(包括进修、服务及身份保障等内

容)”“为教师提供晋升选择的各种机会等”内容。取得各种执

照均需学修 2个学分以上的该类课程。 

②“有关教育基础理论的课程”：包括“教育的理念与有关教育

的历史及思想”；“幼儿、儿童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与学习过程

(包括有残疾的幼儿、儿童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与学习过程)”；

“有关教育的社会性、制度性或经营性的事项”等内容。取得

“专修执照“和“1级执照”需学修6个学分以上，“2级执照”

需学修 4个学分以上的该类课程。 

③“有关教育课程以及教学法的课程”：包括“教育课程的意义

及设置方法”；“保教内容的教学法”；“教育方法及技能(包括计

算机操作与教材的活用)”等内容。取得“专修执照“和“1级

执照”需学修 18 个学分以上，“2 级执照”需学修 12 个学分

以上的该类课程。 

④“有关学生指导·教育咨询以及前程指导等课程”：包括“理

解幼儿的理论及方法”；“教育咨询(包括有关咨询的基础知识)

的理论及方法”等内容。取得各种执照均需学修 2 个学分以上

的该类课程。 

⑤“教育实习”。取得各种执照均需学修 5个学分以上的该类课

程。 

⑥“教师职务实践演习”。取得各种执照均需学修 2个学分以上

的该类课程。 

＊取得“专修执照“和“1级执照”需学修 35个学分以上，取

得“2级执照”需学修 27个学分以上的包括上述 6大类课程在

内的该领域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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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教 学

或 教

师 职

务 的

课程 

该领域的课程由各大专院校自行设置。 

＊取得“专修执照”需学修 34个学分以上，取得“1级执照”

需学修 10个学分以上。 

 

根据『教师执照法施行规则』规定的课程标准的要求，取得“专修执照”需学修 75

个学分以上，取得“1级执照”需学修 59个学分以上，取得“2级执照”需学修 39个学

分以上。另外取得“1 级执照”需要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大学本科毕业所需最低学分是

124学分。取得“2级执照”需要大专毕业学历。大专毕业所需最低学分是 62学分。日

本的大专大多是 2年制的。 

 

２．“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设置实例――以 F大学为例 

    F 大学是日本唯一一所设有教育学院的公立大学。该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置了 2 种课

程。一种是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初等教育方向的课程。另一种是以培养“幼稚园

教师”和“保育士”为主的学前教育方向的课程。学前教育方向设置了同时取得“幼稚

园教师 1级普通执照”和“保育士”资格的综合课程。 

下表 2是 F大学依据前述的“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标准开设的课程实例(实例中的

＊“教学科目”的部分是指与“保育士”培养课程重叠的部分)。
 

表 2:F大学开设的取得“幼稚园教师 1级普通执照”的课程(此表由笔者制作) 

课程种类 课程领域 教学科目·履修方法·设置学分数 

 

 

『规则』第

66 条之 6

规定的通

识课程 

日本国宪法 “日本国宪法” (必修·2学分） 

 

 

体育 

＊“健康・体育Ⅰ”(必修·1学分) 

＊“健康・体育ⅡA”(选修·1学分)；＊“健康・

体育ⅡB”(选修·1学分)；＊“健康・体育ⅡC”(选

修·1 学分)；＊“健康科学”(选修·2 学分)(要

求从上述科目中选修·1学分) 

外语交流 ＊“英語交流 A”(必修·1学分)；“英語交流 B”(必

修·1学分) 

计算机操作 ＊“信息演习Ⅰ”(必修·1学分)；“信息演习Ⅱ”

(必修·1学分) 

 

 

有关教学的课程(共开设了 6个领域 18个学分的课程。要求学生选择

3个领域，各领域选修 2个学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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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 

 

 

 

 

 

 

 

 

 

 

语文 “初等语文”(选修·2学分) 

数学 “数学”(选修·2学分) 

生活 “生活”(选修·2学分) 

 

音乐 

＊“音乐表现活动Ⅰ(基础)”(选修·1学分)；“音

乐表现活动Ⅱ（应用）”(选修·1 学分)；“初等音

乐”(选修·2学分) 

 

图画手工 

＊“绘画造型表现活动Ⅰ(基础)”(选修·1学分)；

“绘画造型表现活动Ⅱ（应用）”(选修·1 学分)；

“绘画造型”(选修·2学分) 

 

体育 

＊“运动·身体表现活动Ⅰ(基础)”(选修·1学分)；

“运动·身体表现活动Ⅱ（应用）”(选修·1学分)；

“初等体育”(选修·2学分) 

有关教师职务的课程(共开设了6个领域58个学分的课程, 要求学生

选修 35个学分以上) 

有关教师职务

意义的课程 

“教师论”(选修·2学分)；＊“保教工作者论”(选

修·2学分) 

 

 

有关教育基础

理论的课程 

＊“教育原理”(必修·2学分)；“教育史”(选修·2

学分)；＊“教育心理学”(必修·2学分)；＊“发

展心理学”(选修·2学分)；＊“婴幼儿心理学”(选

修·2学分)；＊“青年心理学”(选修·2学分)；

＊“发展与教育”(选修·2学分)；“教育制度论”

(必修·2学分)；“教育社会学”(选修·2学分) 

 

 

 

有关教育课程

以及教学法的

课程 

＊“教育课程论 B(幼·保)”(必修·2 学分)；＊

“保教内容总论”(必修·2学分)；＊“保教内容(健

康)”(必修·2学分)；＊“保教内容(人际关系)”

(必修·2 学分)；＊“保教内容(环境)”(必修·2

学分)；＊“保教内容(语言)”(必修·2学分)；＊

“保教内容(表现 A∶音乐)”(必修·2 学分)；＊

“保教内容(表现 B∶造型)”(必修·2 学分)；＊

“保教内容(表现 C∶身体)”(必修·2学分)；“教

育方法论”(必修·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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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学 生 指

导·教育咨询

以及前程指导

等课程 

＊“幼儿理解与发展咨询”(必修·2学分)；“教育

咨询”(选修·2学分) 

 

 

教育实习 

“幼稚园教育实习前后指导 A”(必修·1学分)；“幼

稚园教育实习Ⅰ”(必修·1学分)；“幼稚园教育实

习ⅡA”(必修·3 学分)；“幼稚园教育实习前后指

导 B”(选修·1学分)；“幼稚园教育实习ⅡB”(选

修·2学分) 

教师职务实践

演习 

“教师职务实践演习（小·幼）”(选修·2学分)；

＊“保教·教师职务实践演习(幼)”(选修·2学分) 

有关教学或教师职务的课程(共开设以下 11个学分的课程。要求学生

选修 10个学分以上) 

 

 

有关教学或教

师职务的课程 

＊“福利与教育”（选修·2 学分)；＊“文化与教

育”（选修·2 学分)；＊“儿童与法律”（选修·2

学分)；＊“保教临床咨询”（选修·2学分)；＊“自

然环境观察方法”（选修·1 学分)；＊“保教教材

研究”（选修·1学分)；＊“婴幼儿饮食教育研究”

（选修·1学分) 

 

３．“保育士”培养课程设置国家标准 

    日本各大专院校的“保育士”培养课程均是依据厚生劳动省告示「儿童福利法施行

规则第6条之2第1项第3号指定保育士培养机构的修业科目及学分数与履修方法」(2001

年 5月 23日厚生劳动省告示第 198号, 2010年 7月 13日厚生劳动省告示第 278号最新

修改)
13
中规定的课程标准设置的。与“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设置标准相比，日本的“保

育士”培养课程设置标准比较严格。 

    根据厚生劳动省告示的规定，“保育士”培养课程设置标准里不仅对课程领域和学分

要求做了具体规定，而且对各领域里的具体教学科目以及各科目的教授内容与授课方式

等也做了严格的规定。下表 3是“保育士”培养课程设置标准 

表 3: “保育士”培养课程设置标准（此表由笔者制作） 

课程种类 课程领域 教学科目·授课方式·学分要求 

13厚生劳动省(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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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课程 

外语,体育之外

的课程 

授课方式自由·6学分以上 

外语 授课方式为演习·2学分以上 

体育 授课方式包括讲义·1学分,体育技能·1学分 

 

 

 

 

告示别表1

指定的专

业课程 

 

 

 

 

 

 

 

 

 

关于保教本质

与目的的课程

(13学分) 

“保教原理”(讲义·2学分)；“教育原理”(讲义·2

学分)；“儿童家庭福利”(讲义·2学分)；“社会福

利”(讲义·2学分)；“咨询援助”(演习·1学分)；

“社会抚养”(讲义·2学分)；“保教工作者论”(讲

义·2学分) 

 

关于理解保教

对象的课程(12

学分) 

“保育的心理学Ⅰ”(讲义·2学分)；“保育的心理

学Ⅱ”(演习·1学分)；“儿童的保健Ⅰ”（讲义·4

学分）；“儿童的保健Ⅱ”(演习·1学分)；“儿童的

饮食与营养”(演习·2 学分)；“家庭支援论”(讲

义·2学分) 

 

关于保教内容

与方法的课程

(14学分) 

“保教课程论”(讲义·2学分)；“保教内容总论”

(演习·1学分)；“保教内容演习”(演习·5学分)；

“婴儿保教”(演习·2学分)；“残疾儿童保教”(演

习·2学分)；“社会抚养内容”(演习·1学分)；“保

育咨询支援”(演习·1学分) 

关于保教表现

技能的课程(4

学分) 

“保教基础技能”(演习·4学分) 

保教实习(6 学

分) 

“保教实习Ⅰ”(实习·4学分)“保教实习指导Ⅰ”

(演习·2学分) 

综合演习(2 学

分) 

“保教实践演习”(演习·2学分) 

 

 

 

 

 

告示别表2

指定的专

除上述的必修专业课以外，根据「告示别表 2」的要求，取得“保育

士”资格，还需从各大专院校自设的课程中选修包括“保育实习Ⅱ”

和“保教实习Ⅲ”(3学分)在内的 9个学分以上的专业课。 

关于“保教本质

与目的”“理解

保教对象”“保

教内容与方法”

由各大专院校自行设置 

＊要求选修 6个学分以上 

22 
 



业课程 “保教表现技

能”的课程 

保教实习 “保教实习Ⅱ”（实习・2学分)；“保教实习指导Ⅱ”

(演习·1学分)；“保教实习Ⅲ”（实习・2学分)；

“保教实习指导Ⅲ”(演习·1学分) 

＊要求选修 3个学分以上 

    根据规定，取得“保育士”资格共需学修 68个学分以上的课程。 

 

４．“保育士”培养课程设置实例 

依据前述的“保育士”培养课程标准，F 大学设置了如下表 4 的“保育士”培养课

程(实例中的＊“教学科目”的部分是指与“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重叠的部分)。 

表 4: F大学设置的“保育士”培养课程（此表由笔者制作） 

课程种类 课程领域 教学科目·履修方法·设置学分数 

 

 

 

 

 

通识课程 

 

外语,体育之外

的课程 

从本大学设置的＊“通识课程”(必修·2 学分+选

修·62学分)、＊“技能课程(计算机·技能)”(必

修·2学分+选修·2学分)、＊“实践能力课程（就

业设计·入门研究演习）”（必修·4 学分+选修·4

学分）里选修 6学分以上 

 

外语 

从本大学设置的＊“外语（英語、汉语、法语、葡

萄牙语）课程”（必修·6学分+选修·15学分）里

选修 2学分以上 

 

 

体育 

＊“健康科学”（必修·2 学分）+从本大学设置的

＊“健康・体育Ⅰ”(必修·1 学分)；＊“健康・

体育ⅡA”(选修·1学分)；＊“健康・体育ⅡB”(选

修·1学分)；＊“健康・体育ⅡC”(选修·1学分)

里选修 1学分以上 

＊F大学共开设了 103学分的“通识课程”，取得“保育士”资格，学

生需学修 8个学分以上，F大学要求学生学修 11个学分以上。 

 

 

 

 

 

 

关于保教本质

与目的的课程

(13学分) 

“保教原理”(必修·2学分)；“教育原理”(必修·2

学分)；“儿童家庭福利”(必修·2学分)；“社会福

利”(必修·2学分)；“咨询援助”(必修·1学分)；

“社会抚养”(必修·2学分)；“保教工作者论”(必

修·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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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别表1

指定的专

业课程 

 

 

 

 

 

 

 

 

 

关于理解保教

对象的课程(12

学分) 

＊“发展心理学”(必修·2学分)；“保教心理学演

习”（必修·1学分）；“儿童保健ⅠA”(必修·2学

分)；“儿童保健ⅠB”(必修·2 学分)；“儿童保健

Ⅱ”（必修·1 学分）；“儿童的饮食与营养Ⅰ”（必

修·1学分）；“儿童的饮食与营养Ⅱ”（必修·1学

分）；“家庭援助论”(必修·2学分) 

 

 

 

关于保教内容

与方法的课程

(14学分) 

＊“教育课程论 B（幼・保）”(必修·2学分)；＊

“保教内容总论”(必修·2)；＊“保教内容(健康)”

(必修·2)；＊“保教内容(人际关系)”(必修·2)；

＊“保教内容(环境)”(必修·2)；＊“保教内容(语

言)”(必修·2)；＊“保教内容(表现 A∶音乐)”(选

修·2)；＊“保教内容(表现 B∶造型)”(选修·2)；

＊“保教内容(表现 C∶身体) ”(选修·2)；“婴儿

保教Ⅰ”(必修・1)；“婴儿保教Ⅱ”(必修・1)；“特

殊儿童保教Ⅰ”(必修・1)；“特殊儿童保教Ⅱ”(必

修・1)；“社会抚养内容”(必修・1)；“保教咨询

支援”(必修・1) 

 

 

关于保教表现

技能的课程(4

学分) 

＊“音乐表现活动Ⅰ(基础)” (必修·1学分)；＊

“绘画手工表现活动Ⅰ(基础)”(必修·1)；＊“运

动·身体表现活动Ⅰ(基础)” (必修·1)；“语言

表现活动”(必修·1)。另外，除必修课程外，还

需从＊“音乐表现活动Ⅱ（应用）” (选修·1)；

＊“绘画手工表现活动Ⅱ（应用）” (选修·1)；

＊“运动·身体表现活动Ⅱ（应用）” (选修·1)

里选修 1学分以上 

 

 

保教实习(6 学

分) 

“保教实习Ⅰ(保育所)”(必修·2学分)；“保教实

习Ⅰ(其他儿童福利机构”(必修·2 学分)；“保教

实习Ⅰ前后指导(保育所)”(必修·1学分)；“保教

实习Ⅰ前后指导(其他儿童福利机构”(必修·1 学

分) 

综合演习(2 学

分) 

＊“保教·教师职务实践演习（幼）” (必修·2) 

＊该课程要求学生履修 51个学分以上。F大学开设了 64个学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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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学修 53个学分以上。 

 

 

 

 

 

 

 

 

 

 

 

 

 

告示别表2

指定的专

业课程 

 

 

 

 

 

 

关于保教本质

与目的的课程 

(必修课程 8 学

分，选修课程 34

学分) 

“人与教育”(必修·2学分)；＊“发展与教育”(必

修·2学分)；＊“福利与教育”（必修·2学分)；

＊“文化与教育”（必修·2学分)；“家族的历史”

(选修·2学分)；“家族临床”(选修·2学分)；“社

区福利论”(选修·2学分)；“残疾人的福利与教育”

(选修·2 学分)；“全纳教育的历史”(选修·2 学

分)；＊“儿童与法律” (选修·2学分)；“教育史

特论”(选修·2学分)；“教育方法特论”(选修·2

学分)；“教育制度特论”(选修·2学分)； “保教

实践理论研究特论”(选修·2学分)；“保教制度特

论”(选修·2 学分)； “保教国际比较特论”(选

修·2学分)；“保教表现研究特论”(选修·2学分)； 

“产育文化史特论”(选修·2学分)； “儿童福利

特论”(选修·2学分)； “社会福利特论”(选修·2

学分)；“特殊儿童支援教育特论”(选修·2学分) 

 

 

 

关于理解保教

对象的课程(选

修课程26学分) 

＊“教育心理学”(选修·2 学分)；＊“婴幼儿心

理学”(选修·2学分)；＊“青年心理学”(选修·2

学分)；＊“保教临床咨询”（选修·2学分)；＊“幼

儿理解与发展咨询”（选修·2学分)；“发展心理学

特论”(选修·2 学分)； “生理心理学特论”(选

修·2学分)；“青年心理学特论”(选修·2学分)； 

“教育心理学特论”(选修·2学分)； “临床心理

学特论”(选修·2 学分)；“幼儿心理学特论”(选

修·2学分)；“残疾原理特论”(选修·2学分)；“心

理学实验演习”(选修·2学分) 

 

 

关于保教内容

与方法的课程

(选修课程19学

分) 

“残疾人教育指导论”(选修·2 学分)；＊“自然

环境观察方法”（选修·1 学分)；＊“保教教材研

究”（选修·1 学分)；＊“婴幼儿饮食教育研究”

（选修·1学分)；“音乐教育特论”(选修·2学分)；

“绘画造型表现特论”(选修·2学分)； “语文课

教育特论”(选修·2学分)；“社会课教育特论”(选

修·2学分)；“算数课教育特论”(选修·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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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教育特论”(选修·2学分)；“家庭课教育·生

活保教特论”(选修·2学分) 

关于保教表现

技能的课程(选

修课程 2学分) 

“音乐表现 A（钢琴）”（选修·1 学分)；“音乐表

现 B(声乐)”（选修·1学分) 

保教实习 ＊要求学生从①②或③④里选修 3个学分以上。①

“保教实习Ⅱ”（实习・2 学分)；②“保教实习指

导Ⅱ”(演习·1学分)；③“保教实习Ⅲ”（实习・

2学分)；④“保教实习指导Ⅲ”(演习·1学分) 

＊F大学开设了包括 6个学分“保教实习”课程在内的 95个学分的自

设专业课程，要求学生从这些课程中选修包括“保教实习”(3 学分)

在内的 9个学分以上的课程。 

    F大学共开设了如表 4所示的 262个学分的“保育士”培养课程（其中通识课程 103

个学分，专业课程 159个学分）。 

 

四、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体制的特色及今后的课题 

前文针对“战后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制度的发展过程”“保教师资培养制度的改革动

向”“保教师资培养课程设置国家标准与课程设置实例”进行了考察。关于战后日本的保

教师资培养体制，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特色。 

    第一，从保教师资培养制度来看，“幼稚园教师”培养制度是属于日本教师教育体系

的一部分，因此，随着教师教育体系的多元化与高层次化的发展，“幼稚园教师”培养制

度也在逐渐趋于完善，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第二，尽管“保育士”培养制度不属于教师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但随着日本社会福

利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管理部门多年来的严格管理与导向，使得“保育士”培养制

度也在逐渐趋于高层次化。在日本，“保育士”已不再只是“看孩子的阿姨”，他们是“为

所有儿童(婴儿·幼儿·残疾儿童·孤儿及其他特殊情况儿童)提供福利·保健·生活·教

育以及为其家庭提供育儿咨询·育儿支援”的保教专家。“保育士”和“幼稚园教师”

都是具有高度专业性的保教工作者。所以，日本的“保育士”与中国的“保育员”是不

能相提并论的。 

第三，比较“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和“保育士”培养课程，可以发现，有关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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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保教的“理念·方法·技能”等领域的课程，“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与“保育士”

培养课程的重叠部分居多。然而，“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更强调对应幼稚园的幼儿教育

实践的需求，而“保育士”培养课程则更强调对应保育所以及其他儿童福利机构的保教

实践的需求。 

第四，双轨制的培养体制虽说给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的管理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

但“保育士”培养制度及培养课程的不断完善，为日本建设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一元化的

综合性保教师资培养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体制，正是在“幼稚

园教师”培养制度和“保育士”培养制度的两大支柱的并存下不断坚固丰厚起来的。 

然而，要完善日本的保教师资培养体制还存在以下的课题。 

    如前所述，与培养机构的学历层次无关，“保育士”培养课程一律都是 2年制的。然

而，随着新时代婴幼儿保教改革的需求，培养具有更高专业素质的“保育士”已经成为

刻不容缓的课题。而现有的 2年制的“保育士”培养课程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因此，

在现有的“保育士”培养课程的基础上，开发适应大学本科程度培养机构的课程已经迫

在眉睫。2010年以来，随着“儿童·育儿新体制”改革的推进，开发四年制本科程度的

“保育士”培养课程标准也在默默展开。目前正在开发的课程标准中包括以下 5大系列

的课程―①“咨询援助系列”(包括与儿童咨询所、市町村的儿童家庭咨询·福利事务

所等、儿童家庭支援中心、母子福利中心、为儿童提供住宿的机构、社会福利协议会等

机构的工作内容相关的专业课程)。②“社会抚养系列”（包括与婴儿院、儿童抚养机构、

儿童自立支援机构、情绪障碍儿童短期治疗机构、母子生活支援机构、妇女保护机构的

工作内容相关的专业课程)。③“特殊儿童保教系列”(包括与残疾儿童机构·残疾人机

构等的工作内容相关的专业课程)。④“儿童保教系列”(包括与认定儿童园、保育所、

放学后儿童健全育成事业(学童保育)、家庭式保育、住院保育、儿童厚生机构、其他类

型的保育等工作内容相关的专业课程)。⑤“幼儿教育系列”(包括与幼稚园的工作内容

相关的专业课程)
14
。 

另外，随着“幼保合作型认定儿童园”制度的深入，建构幼保一体化的“保育教师”

培养制度，开发幼保整合型的“保育教师”培养课程，建立新的“保育教师”资格已成

为日本保教师资培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当前的“幼稚园教师”和“保育士”大都拥

有的双资格为未来的新资格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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